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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澳门基金会（下称“基金会”）每年发放的财政资助款项巨大，于2010年1月至

2011年7月期间批准予以发展公益活动为宗旨的私人机构及个人的资助个案数目为

1,217个，涉及的资助金额为1,330,838,288.30澳门元，其中向私人机构中的社团发放的

资助，在个案数目及资助金额方面均较发放予其他的私人机构及个人为多（分别占

92.11%及98.93%），有关公帑的运用一直都受到公众所关注。是项审计工作主要集中

对上述期间，基金会向社团发放的财政资助进行审查，旨在核实基金会是否按照其内

部机制及指引审批、发放及跟进财政资助。 

1.1 审计发现及意见 

1.1.1 基金会对受资助者的申请预算及实际收支的审查 

1.1.1.1 申请资助时所申报的收入及开支预算与 终执行结果之差异 

在审视基金会在审批及监察的程序中，由部分受资助社团的活动报告中发现有社

团在申请时，在预计没有本身收入的情况下， 终却出现了额外的本身收入。有社团

由其他机构取得在申请时未有申报的资助收入，亦有社团在申请时申报由其他机构所

得到的资助金额仅为30,000澳门元，而 终却达到6,806,435澳门元，与此同时，相关

社团实际开支亦相应大幅增加了40.87%。 

根据基金会的规定，若资助申请者向多于一个政府部门请求财政资助，在提出申

请时就必须申报接触过的其他政府部门。而申请者在提出资助申请时，亦已了解到有

关的义务，故此倘若曾经向其他机构申请资助，就必须向基金会详细列明有关的申请

资料、金额及批覆进展等情况。 

受资助申请者在申请时未有及时更新和提供准确的赞助收入资料， 终收入与

初向基金会申请时所申报的资料出现显着差异，尤其是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及私人机构

所得的资助所得时，基金会便难以准确判断批给的金额是否适宜和适度。此外，受资

助者在作出额外开支时基金会亦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管。 

1.1.1.2 资助款项发放后的跟进和监督 

根据基金会《资助审批内部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受资助者在活动完成后指定

期间内，须向基金会提交活动报告，以便基金会了解有关活动的收支情况及执行状况。

此外，条例亦规定基金会有权对获资助单位的账目进行审计，以及对资助项目的跟进

和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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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务执行上，基金会除了派员出席活动项目作出实地了解外，亦会对受资助者

提交

活动报告义务的监督及对违反者的处分 

据《资助审批内部条例》第二十二条 项，并结合第十八条第一及第二款之规

经查实后其资助将立即被终止。凡

的资助，根据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基金会有权要求受资助者退还已收取的所有

或有关机构/个人将被列入冻结名单，自资助被终止日起两年内，基金会不受理

该等

基金会过往对于未能履行及时提交活动报告义务的受资助者，并未曾按照本身法

规所要求而确切落实有效的跟进措施，直至 年

告义务的受资助者作出处理并列入冻结名单之内。

资助者退回已收取的资助款项，有关的处理方式对于倘若故意或欠缺充分理据而不履

行义

放的资助 

审查过程中发现部分资助 的申请社团具有相同的登记会址，而会长或理事

相同的人士担任。基金会原则上订定了对该界别的社团的每个申请者，每年仅

发放

的活动报告作出分析。但根据资料记录显示，基金会对于资助款收入出现的异常

状况并未有作出详细的跟进，亦没有评估有关差异出现之合理性。 

至于按条例规定基金会需要对受资助者帐目进行审计的工作，目前仍处于对执行

细则进行商讨和研究的阶段，基金会目前在资助款项运用状况的监督，仅对受资助方

所提交的书面账目进行审阅，并作出相对表面的分析但欠缺资料的核实，在监管的角

度上存有较大的风险。 

1.1.1.3 对受资助者提交

根 b
定，未能履行及时提交活动报告义务的受资助者，

被终止

资助款

机构或个人的其他资助申请。 

2010 3月，才决定将以往未履行提交报

然而，基金会并没有要求有关的受

务的受资助者，并未能产生惩处或阻吓的作用，亦不能避免同类事件再三出现的

风险。 

1.1.2 基金会以年度性定额制度发

根据基金会《资助审批内部条例》第八条至第十二条，当中订定了多项的原则及

考虑因素，其中第九条第一款e项的不累积资助原则指明，除属特殊情况，每年只向

同一申请者发放一次资助，而目前基金会对某一界别社团的资助申请，采用了年度性

定额制的资助方式。 

在 个案

长亦由

一次的资助。然而上述情况令该等社团变相获得了每年多于一次的资助发放，和

基金会所订定之规则出现了矛盾。这种情况涉及13个社团的申请，虽然未有对基金会

的资助发放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但仍然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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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审计建议 

之申请计划落实

执行和使用。 

1.2.2 基金会在收到活动报告后，应该对有关的内容作出深入的分析，并对异常的收

支情况展开调查研究。 

1.2.3 基金会有必要履行其监察的职责，尽快落实对受资助方的执行帐目进行调查和

1.2.5

会在回应中表示认同审计报告中的观点，即：公共财政资源是有限的，而澳

门社团的数目以及申请财政资助的实体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基金会必须拥有良好的资

放机制，并致力完善跟进监督工作，以确保资助款项得到适当的分配和使用。对

程序，同时密切关注受资助实体履行义

务的

基金会表示就报告中指出受资助者的申请预算及实际收入出现差异的情况，在处

理资

退款制度，与此同时，其

预算执行情况亦将作为基金会评估其新申请项目的因素之一，使评估受资助项目的开

支适宜和适度方面，能确立具有持续性的跟进措施，配合开展优化跟进报告的工作，

基金会应该按照本身法规内所作出的各项规定，对受资助者的申请作出适当的评

估，并对批给的资助作出有效的监管措施，确保有关公帑能按照原定

1.2.1 基金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并订出具体的时限，令受资助者能正确申报申请资

助的相关资料，以便基金会对资助金额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估。 

审计的相关机制。 

1.2.4 基金会应该对未有履行提交活动报告的受资助者，应该及时作出处理及评估，

尤其需要关注有关项目是否已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同时亦应适当执行《资助审

批内部条例》规定的罚则。 

 基金会对社团发放年度性定额资助时，需注意具相同会址及相同领导成员的社

团的申请，倘若出现不正常增长时应及时加以控制，并订出长期的跟进措施。 

1.3 澳门基金会的回应 

基金

助发

此，基金会一直不断优化资助发放和跟进监督

情况，推动社团积极配合贯彻善用公帑的原则。基金会的回应简述如下： 

1.3.1 预算及实际收支的审查 

助审批过程中，一直密切跟进社团的预算收入及收益的调整情况，并将之作为审

批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基金会希望透过目前实行中的改善步骤，来审慎厘定资助金额和进行资助发放后

的跟进工作，对已批出的资助款项严格遵循专款专用和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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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亦将与审计机制有机结合，以加强监督公帑的运用。 

基金会表示非常重视对受资助社团帐目的审计，因为只有严格的审计，才可保证

究相关的核查

原则，并着手聘用专业公司订定核查标准，亦积极与社团进行沟通，逐步推广审计工

基金会表示目前已落实多项措施，包括主动与逾期未有提交活动报告的受资助者

 

基金会表示已关注到就特定范畴社团存在类同身份的情况，并严格按照审批资助

措施跟进。 

1.3.2 资助项目的跟进和监督 

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但是，由于基金会资助的社团数目众多，所涉及领域广

泛，实难确立统一的、方便操作的审计标准。为此，基金会已经开始研

作，以便尽快落实执行有关的审查机制。 

联络并作出劝告，对于未有改善者基金会将根据《资助审批内部条例》执行相关的处

分措施，并继续强化和完善有关工作。

1.3.3 年度性定额制度发放的资助 

的公正审批原则和普遍性与重点性相结合原则，每年只对该特定范畴的社团发放一次

资助，如有异常情况，基金会在审批及跟进程序上将透过适当的控制步骤，采取积极

4 



 

第 2 部分： 引言 

2.1 审计背景 

澳门基金会（下称“基金会”）根据第7/2001号法律、第12/2001号行政法规、第

4/2006号行政法规及第17/2011号行政法规，由1984年成立的前基金会和1998年成立的

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于2001年合并而成，其宗旨为促进、发展和研究澳门的文化、

社会、经济、教育、科学、学术及慈善活动，以及旨在推广澳门的各项活动。 

根据基金会章程规定，基金会在审批资助申请时，必须遵守9月1日第54/GM/97
号批示之规定。

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娱乐场幸运博彩专营承批公司及转批给

拨款、澳门特区以外的捐赠及其他法定收入。 

8澳门元。 

特区政府透过基金会向社团发放财政资助，并为社团的发展作出扶持，鼓励社团

组织参与推动社区文娱活动，丰富社区生活及文化生活，凝聚和团结民众，满足社会

多元化的诉求，对整体社会的平衡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另外从经济角度而言，特区

政府在2008年的施政方针中亦清楚表示：“凡是该由政府做的，政府将全力以赴；凡

是民间做得更好的，主动交由民间承担；凡有需要政府民间协力的，各方则合作联动。

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社团的支持和协助，同时亦期望和鼓励社团与时并进、提升质素、

优化服务。总之，政府将与社团、市民结成紧密伙伴，合力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 

基金会每年发放的财政资助款项巨大，涉及范围广泛，而且往往是团体举办活动

的主要财政来源。有关公帑的运用一直都受到公众所关注，由于公共的财政资源是有

限的，而澳门社团的数目以及申请财政资助的实体亦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故此基金会

必须拥有良好的资助发放机制，并致力完善跟进监督的工作，以确保资助款项得到适

当的分配和使用。 

此外，基金会亦制订了内部成文规章及指引，分别是由行政委员会于

2003年6月通过及2004年11月作出修订的《资助审批内部条例》，以及由资助暨合作厅

资助处编制的内部工作手册。 

公司毛收入1.6%的拨款、特区政府的

根据基金会提供 2010年的账目资料显示，在有关年度内的收入总额为

2,378,012,916.61澳门元（当中来自博彩税的收入为2,170,775,008.69澳门元，占收入总

额的91.29%）。根据基金会2010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在有关年度内合共支付了资助款 
783,440,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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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金会的组织架构 

关为信托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及监事会，而内部架构包括： 

• 资助暨合作厅，下设资助处及合作处 

基金会的组织架构图 

基金会的机

• 信托委员会秘书处 

• 秘书长，下设秘书处 

• 行政财政厅，下设行政处及财政处 

• 研究所 

• 澳门教科文中心 

    信托委员会  
 

 
  

信托委员会秘书处 
 

 
    

 

           

    行政委员会  
 

 
监事会 

           

           

各工作小组  秘书长  
 

 
  

     
 

 
  

 
秘书处 

           

           

行政财政厅  资助暨合作厅  
 

 
  

           

           

行政处  财政处  资助处  合作处  
澳门教科

文中心 
研究所  

 
资料来源：澳门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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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金会发放财政资助的流程 

请时，

必须遵守9月1日第54/GM/97号批示之规定。此外，基金会亦制订由行政委员会通过的

《 评审之原则。 

根据了解，目前基金会发放财政资助的流程，大致可以分为四阶段： 

批； 

4. 事后跟进监督。 

根据基金会网站下载的资助申请表，已注明申请者所须填妥的资料，并且列出资

助申请者须递交的文件： 

； 

2. 详细活动计划书； 

3. 预计支出明细表； 

4. 预计收益明细表； 

5. 向其他机构申请资助名单及其结果或回复；

6. 银行帐户资料副本； 

（个人简  / 机构、社团简介）； 

8. 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个人 / ； 

9. 刊登于《政府公报》上之组织章程（本澳机构适用）  

10. 地方政府发出之机构身份证明文件（非本澳机构适用）； 

11. 行政管理机关成员名单； 

文件之文 档（以  / E-mail 。 

并需要

在提交申请文件时附上预算收支项目的明细表，包括对本身收入的估算、向其他机构

或 门提出额 助 请 将 关的 料 基 出申报。

收支估算资料将成为基金会审批 终资助金额的重要参考资料的一部分。 

根据第12/2001号行政法规《澳门基金会章程》之规定，基金会在审批资助申

资助审批内部条例》，作为设定

1. 接受申请； 

2. 评估和审

3. 支付资助款项； 

1. 申请函

 

7. 简介 历

机构、社团代表人）

；

12. 申请 本 磁碟 / 光碟 方式提交）

社团或个人申请者可就年度活动计划或单项活动向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

政府部 外的资 申 ，亦需 有 申请资 向 金会作 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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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表示资助申请的资料通过受理检查后便会对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意见及建议（包括建议资助的金额范围）后，便会上呈予

行 超过50万澳门元，行政委员会按规定交予信托委员会审

议。

请者，有义务在翌年的一月三十一日前向基金会提交

过往一年的年度活动报告；而获得单项活动资助的则有义务在活动举行完毕三十日内

2.4

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基金会批准予以发展公益

活动为宗旨的私人机构及个人的资助个案数目为1,217个，涉及的资助金额为

1 见下图一： 

给资助的资料 

一、 申请者及项目活动资料（包括申请者的资历、背景及项目资料）； 

二、 对与申请者具有相同性质的社团/个人按全年活动或单项活动的审批记

录进行横向比较； 

三、 对该申请者过往的申请活动及审批记录进行纵向比较。 

在得出该项资助申请的

政委员会审议，若申请金额

 

获得当年年度活动资助的申

提交项目活动报告，以便基金会对有关资助的执行状况作出监察。 

  审计范围及目的 

根据基金会提供的资料，于2

,330,838,288.30澳门元。详细情况

图一：基金会于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间批

獨立項目

活動經費
910宗個案

年度計劃

經費

79澳 7,354,920.72
澳門元

 

些申请，

基金会均采取了相同的审批和发放程序，故此是项审计工作主要集中对2010年1月至

2011年7月期间，基金会向社团发放的财政资助进行审查，旨在核实基金会是否按照

其内部机制及指引审批、发放及跟进财政资助。 

307宗個案

533,483,367.58
門元

资料来源：由澳门基金会提供 

考虑到基金会向私人机构中的社团发放的财政资助，在个案数目及资助金额方面

均较发放予其他的私人机构及个人为多（分别占92.11%及98.93%），而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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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3.1

3.1.1 

3.1.1.1 申请资助时所申报的收入及开支预算与 终执行结果之差异 

批给中，对5个资助申请个案（包括年度计划及单项活动）所提交的审批资料

及事后的活动报告进行了对照分析，资料如下表一： 

  

 部分： 审计结果 

 基金会对受资助者的申请预算及实际收支的审查 

审计发现 

为能更具体了解基金会在审批及监察的程序，故此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

的资助

表一：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间 5 个资助申请个案的资料 

社团 A 社团 B 社团 C 社团 D 社团 E 

 
活动/项目 年度计划经费 独立项目 独立项目 

年度计划经费 年度计划经费 
活动经费 活动经费 

社团预计的 
本身收入 

- 4,080,120.00 - 104,000.00 - 

社团申报 
向其他机构 
申请的资助 

30,000.00 1,243,510.00 民政总署无偿

借出场地 
400,000.00 - 

社团向基金会 
申请资助的金额 

24,005,800.00 17,298,476.56 2,505,400.00 964,000.00 97,000.00

申请阶段 

年度计划/单项活 
动的预计总开支 

(24,005,800.00) (21,380,120.00) (2,505,400.00) (1,468,000.00) (97,000.00)

预计收支比较 30,000.00 1,241,986.56 - - -  

   

评估和 基金会向社团发 
放资助的金额 

18,000,000.00 13,438,476.56 1,000,000.00 960,000.00 40,000.00
审批阶段 

   

社团活动项目的 
本身收入 

4,032,322.55 3,109,123.16 232,259.20 105,245.00 - 

社团由其他机构 
所得之资助 

6,806,435.00 1,188,160.00 - 480,000.00 35,000.00

基金会向社团 
发放资助的金额 

18,000,000.00 13,438,476.56 1,000,000.00 960,000.00 40,000.00

事后跟进 
监督阶段 

(活动报告) 

社团活动项目的 
实际总开支 

(33,815,910.49) (17,810,797.66) (1,469,329.00) (1,586,096.00) (86,364.00)

 
实际收支 
执行结果 

(4,977,152.94) (75,037.94) (237,069.80) (40,851.00) (11,364.00)

资料来源：由澳门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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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申请者在申请阶段，须按规定提交年度活动计划或单项活动之所有申请文

件，包括向基金会申报预算收入及预算开支等资料文件。在申请文件当中的收支估算

额的重要参考资料的一部分。 

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间 5 个资助申请个案的资料比较表 

  

资料，于评估和审批阶段，将成为基金会审批 终资助金

表二：2

社团 A 社团 B 社团 C 社团 D 社团 E 

独立项目 独立项目  活动/项目 年度计划经费 年度计划经费 年度计划经费
活动经费 活动经费 

本身收入 
之比较 本 身 收 入 为

实际本身收入

76% 

报实际的

本 身 收 入 为

实际本身收入

为预计金额的
101% 

计

一致，没有本

身收入 

在预计没有本身

收入的情况下，

后申报实际的
为预计金额的

在预计没有本身

收入的情况下，

后申
实际和预

4,032,322.55 澳

门元 
232,259.20 澳门

元 

实

所得的资助为预

计金额的 倍

实际向其他机

构

为预计金额的
96%

际

致，

 

实际向其他机

为预计金额的
120

在申请时没

有

终

机构资助为

35,00 澳门

元 

际向其他机构

226

所得的资助
实

 构资助

和预计一

没有其他机
构所得的资助

% 

提出，但

获得其他

0

向其他机构 
所得资助 
之比较 

实际总收入与

预计总收入 
之比较 

实际总收

计 总 收
120% 

际

计
78% 计收入

实际

预计
105% 

实际总收入

为预计收入

的 77% 

入为预

入 的

实

预

总收入为

总收入的
实际总收入为预

的 49% 

总收入为

总收入的

实际收支与 
预计金额的 
比较结果 

实际总开支与

预计总开支 
之比较 

计
1

实际

总 开 支 的
4

预计总开支的
实际总开支为预

实际

预计总开支的

实际

为预计总开

支

总开支为预 实

1% 8

际总开支为

3% 计总开支的 59%

总开支为

108% 

总开支

的 89% 

* 审计署 料的分

照 以 本 际 显  

本身收入的差异 

社团 A 和社团 C 在申请时，均在预计没有本身收入的情况下，而 终却出

身

得 有 收

请 为 元

其 终由其他机构所得到的资助金额，却大幅增加至预计金额的 226 倍，即

6 澳门 在向 申 申 的

告中却显示得到了其他机构资助 35,000 澳门元。 

对澳门基金会资 析 

参 表一及表二可 发现在预计 身收入及实 收入出现明 的差异：

 

现了额外的本 收入。 

 由其他机构取 在申请时未 申报的资助 入 

社团 A 在申 时所申报向其他机构申请资助的资料仅 30,000 澳门 ，但

,806,435 元。社团 E 基金会中 请时则没有 报任何相关 资助

资料，但在活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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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54/GM/97号批示第1.4之规定，倘若活动所属相关范畴的政府部门多于一

个，主办者可选择其认为较适合者，向该部门申请发放财政资助，并需要在其申请中

指出为同一目的而接触过的其他的部门。 

基金会 构申请

资 名单及其 果或回复 料。而 请表背 1项一般 亦已指

“原计划有任何更改时，包括活动日期之变更、活动内容之变更或预算之变更，需在

活动举行 完 知 得 之许 根

金会的内部条例，收支估算资料将成为基金会审批 终资助金额的重要参考资料的一

部分。 

然而， 个 何文件 出过变更

由其他机构得到的额外资助收入，上述社团并没有在变更出现时及时通知基金会，而

仅在事后的年度或项目活动报告中作出交代。基金会表示在现行程序中并没有

机制去跟 请 ，

者 申 定的义

得当年年度活动资助者必须在翌年一月三十一日前提交年度活动报告；获得单项活动

资助则在 另外，在有需要

其帐目作 括

− 基金会要求受资助者按项目类型提交不同的附件； 

− 填写基金会提供的受资助活动评估报告表。 

根据“专款专用”原则，有关余款必须退回

基金会。基金会会为有关活动撰写分析报告，并论及以下四种情况： 

； 

2. 财务分析（实际收支情况比较、预算的执行情况、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

活动计划的执行情况（与原计划是否一致）

的资助申请表内所列出的其中一项，是要求申请者提供“向其他机

助 结 ”的资 资助申 页第4. 义务中 出：

前或者项目 成前及时通 基金会，并 到基金会 可。”同时， 据基

在这些 案的资料中，没有任 显示收入的资料曾作 。对于

相关的

。 

：在获

进和确保申

在作出

者在倘有取得

请时已承诺在接

额外资助时

受资助后，

会及时地向基

得履行特

金会作出申报

务，其中包括申请

活动举行完

出的审核。

毕三十日内提交

有关活动报告的

活动报告。

组成基本包

时将会配合基

 
金会对

以下的资料：

− 总结报

− 财务报

告； 

告； 

基金会当收到受资助活动报告后随即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尤其在财务运用上的

情况。倘属基金会拨给的资助款未用罄，

1. 活动报告提交情况（报告提交的时间及内容详细程度）

性之分析）； 

3. ； 

4. 综合评述（对该受资助社团的合作性、项目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情况、

社会效益评估及项目是否达到预期效益作出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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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编制分析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对受资助活动的收支及执行情况作出跟进和

评估。现对表一中五个个案基金会所编制的跟进表，将其综合评述的内容作出摘录，

详见表三： 

表三：对五个个案的跟进表作出的综合评述摘录 

 社团 A 社团 B 社团 C 社团 D 社团 E 

分析报告 

第 1 点

较规定日期超出

约 20 日。 
较规定日期超出

约 1 个月。 
较规定日期超出

6 日。 
  
 

较规定日期超出

约 1 个半月。  

没有按时递交报

告。 
没有按时递交报

告。 
没有按时递交报

告。 
按时递交报告。 

 

没有按时递交报

告。 

文 件 及 内 容 简

明。 
文件齐备，内容

简明。 
文件齐备，内容

尚算详细。 
文 件 及 内 容 简

单。 
文 件 及 内 容 简

单。 

分析报告 

第 2 点 门元，超支金额 元，超支金额由 元，超支金额由 赤字由该会自行

，

超支金额由该会

实际总支出比实

际 总 收 入 超 出

4,977,152.94 澳

实际总支出比实

际 总 收 入 超 出

75,037.94 澳 门

实际总支出比实

际 总 收 入 超 出

237,069.80 澳门

实际总支出比实

际 总 收 入 超 出

40,851 澳门元，

实际总支出比实

际 总 收 入 超 出

11,364 澳门元

由该会支付。 该会支付。 该会会长支付。 支付。 支付。 

分析报告 

第 3 点 

实际总支出比预

算 总 支 出 多 出

40.87%，即增加

了约 980 万澳门

实际总支出为预

算 总 支 出 的

83.31%，即减少

了约 357 万澳门

实际总支出为预

算 总 支 出 的

58.65%，即约减

少了 103.6 万澳

实际总支出比预

算 总 支 出 多 出

8.04%，即增

118,096 澳门元

实际总支出为预

算 总 支 出 的

89.04%，即约减

元。 元。 

出原因) 

门元。 

(列出原因) 

加了

。 

(列出原因) 

少了 10,636 澳门

元。 

(列出原因) (列出原因) (列

分析报告 活动基本按原计 活

第 4 点 划进行。 划进行。 划进行。 划进行。 
动基本按原计 活动基本按原计 活动基本按原计 活动基本按原计

划进行。 

资料来源

象表示出关注和提出意见。 

3.1.1.2

外， 在2010 月至2011年7月间，基金会批

准

活动作 表四： 

：由澳门基金会提供 

根据上述基金会编制的分析报告，发现只列出实际总支出比原计划出现差异的原

因，但在查阅文件档案时，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显示基金会曾对该等情况作出仔细的分

析，而且跟进表内仅沿用了社团所提交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基金会亦未有对有关的现

 资助款项发放后的跟进和监督 

基金会对于资助项目的跟进和监督工作，除了根据受资助者提交的报告进行审阅

还可以对资助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和审计。 年1
的资助项目总数为1,217个，于该期间基金会曾派员出席活动，并以不同形式对有关

实地了解的项目总数为195次，所占百分比为16.02%。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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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间，基金会曾派员出席 
对获资助举办的活动作实地了解的资料 

 资助批给的 派员出席作实地 
所占百分比 

项目总数 了解的项目总数 
(b)/(a) (a) (b)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6.02% 

7 月 
1,217 195 

资料

资助者在活

期间内，须向基金会提交活动报告，以便基金会了解有关活动的收支情况及执行状况，

而基金会 资助予受 前，亦透 次提 有关的义务

此外

成

然

资助单位接受核数师或会计师的审核。” 才展开 资助款

项运用情况进行审计的原则，并对执行细则进行商讨和研究。

3 对

根据《资助审批内部条例》第二十二条

被 据第二 规定， 权要 者退还 所有

自资助被终止日起两年内，基金会不受理

该等机构或个人的其他资助申请。 

过往多年仍未履行提交活动报告的受资助者，作出了一

次性的讨论和处理，主要的决定结果如下： 

告义务的受资助者，由当日起列入冻结名单

并在两年内，基金会不受理该等机构或个人的其他资助申请； 

 

换或受

资助者已身故等，而导致未有或未能履行提交活动报告的义务，故此经综合考虑后基

金会认为，将有关受资助者列入冻结名单内为较适宜的处理方法。 

来源：由澳门基金会提供 

根据基金会《资助审批内部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受 动完成后指定

在发出 资助者 过信函再 醒其 。 

，根据《资助审

而基金会由 立

亦曾表示：“为

批内部条例》之

至今，并未有落

清楚了解批给资

规定，基金会

实执行过对获

助款项的合理

然而在2011年

有权对获资助单

资助单位账目的

运用，增加透明

初基金会

位的账目进行

审计工作。虽

度，可要求获

研究对

审计，然

基金会

 

者的处分 .1.1.3 受资助者提交活动报告义务的监督及对违反

b项，并结合第十八条第一及第二款之规

定，未能履行及时提交活

资助，根

动报告义务的受

十三条的

资助者，经查

基金会有

实后其资助将立

求受资助

即被终止。凡

已收取的终止的

资助款或有关机构/个人将被列入冻结名单，

根据资料记录显示，基金会对于未能履行义务的受资助者，一直以来除了发出公

函提醒其需要提交报告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跟进措施， 早的个案可追溯至2003年。

直至2010年3月，基金会才对

1) 对其中 18 个未履行提交报

2) 另外两位受资助者因已身故，故决定将该两项目的相关文件存档处理。

对于决议中未有要求受资助者退回已收取的资助款项，基金会表示在絶大部分情

况下有关的活动经已完成，但基于某些原因，例如社团的管理层进行了届别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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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实 者名单作出

跟进，主动与有关受资助者联 会根据《资助审批

内部条例》 二十二条及二 ，把未履行提交报告义务的受资助者列入冻结

名单，由即日起两年内，将不受理该等机构或个人的资助申请。 

3.1.2 审

3.1.2.1 资助项目计划之变更 

时，亦已

了解到有关的义务，故此倘若曾经向其他机构申请资助，就必须向基金会详细列明有

关的

本身收入、预计向基

金会以外取得的资助金额，以及向基金会申请的金额。基金会亦强调倘若有关资料出

现变化时，必须主动向其作出更新。申请者是否有向第三方提出资助申请，或者获得

以便

作出适度的批给考虑。

所

以无

适当地 助活动

的监督机制，

者所提交的活动报告，知悉及评估有关活动的举行情况及所获津贴的运用状况。 

，基金会曾对其

务操作上，基金会表示目前每周会对逾期提交报告的受资助

络并作出劝告，如 终仍未改善，便

第 十三条规定

计意见 

根据第54/GM/97号批示规定，若资助申请者向多于一个政府部门请求财政资助，

在提出申请时就必须申报接触过的其他政府部门。而申请者在提出资助申请

申请资料、金额及批覆进展等情况，以便基金会根据收入及开支的情况决定批给

资助金额，以及审批开支的性质和金额是否适宜和适度，从而对申请项目作全面评估。 

为此，基金会对资助金额的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受资助者在提出申请时所提

交的资料所作出的评估，其中包括活动内容、项目预算、预计的

第三方承诺的资助金额，该等资讯对于基金会在审批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参照表一及表二，发现其中两个个案在获得其他机构资助收入方面的 终执行结

果，与申报时出现了明显差异的情况，分别是社团A（差异为由 初的3万澳门元到

终的680万澳门元）及社团E（差异为由没有资助到 终的3.5万澳门元）。然而基金会

在收到活动报告后，对于受资助者收入较预算高的现象并无作出任何的跟进措施，

法知悉因此而增加的开支是否适宜和适当，如此基金会也难以判断所批给的金额

是否适当，因而不能确切地履行其监督公帑合理运用的义务。 

3.1.2.2 资助发放后的跟进 

对于已发放的财政资助，基金会有责任透过有效的监督措施，去确保有关资源能

被运用于原计划中之用途，并对余款作出监察及处理。基金会目前对资

除了派员出席并以不同形式作出实地了解外，主要仍是透过审阅受资助

然而根据表三显示，基金会在收到社团提交的活动报告后所编制的跟进表中，除

了将社团所提交的帐目收支状况及执行情况的资料作出直接套用之外，对活动执行状

况的评定均为“活动基本按原计划进行”，而没有任何可见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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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

比较，以确保有关

开支在增加时必须用得其所，而在减少时亦不致影响到计划的原意和质量。倘若存在

，基金会 应该考虑收回有关款项，以免出现不合理盈余及浪费的情况。 

对于基金会过往多年均未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受资助者没有履行提交活动

发放后得不到有效的监管，未能确保有关公帑按照原

先的申请目的而使用。基金会应该订立适时和有效的措施，向未有履行义务者作出紧

密的跟进，属于屡劝无效者执行部门应该及时向上级作出报告并进行处理。

账目进行审阅的做法，只能作出相对表面的分析，在监管的角度上存有较大的风险。 

瞒不报，或违反了获资助者的义务，则有权终止有关资助，

甚至要求退回已收取的金额或进一步依法追究其连带责任。因此，基金会必须以有效

的方

惩处或阻吓的作用，

亦不能避免同类事件再三出现的风险。 

3.1.3

新的情况为资助金额作出 佳的决定。 

助款项收入所出现的异常状况作出详细的分析和跟进研究，评估出现有关差异之

合理性。基金会对于受资助者在获得计划申报以外的资助收入，应该作出具体的研究，

以确保受资助者对于取得的财政资助都能合理和适当地使用。对于受资助者在开支执

行结果和项目预算之间所出现的差异，基金会亦有必要作出了解和

余款时 亦

报告义务的情况，令资助款项在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申请者在获得资助的同时，亦承担了接受基金会或委托

第三方对其帐目作出审查的义务。然而根据了解，基金会未曾履行《资助审批内部条

例》中规定对受资助者进行账目调查和审计的职责，目前仅对受资助方所提交的书面

3.1.2.3 处分与罚则 

基金会在其《资助审批内部条例》中规定，倘若一经查实申请资助者出现申请文

件资料不属实、虚报或隐

式，按规章内的要求严格执行跟进和监察工作，令到有关的监督机制能够发挥应

有的作用，方可确保公帑能够得到妥善的运用。 

根据资料显示，基金会对于所有未有完成提交活动报告的申请者，仅作出将其列

入冻结名单内的处分，而并没有采取要求退回款项的措施，有关的统一处理方式对于

倘若故意或欠缺充分理据而不履行义务的受资助者，并未能产生

3.1.3 审计建议 

.1 基金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并订出具体的时限，令申请者能正确申报申请资

助的相关资料，并当有变化时能作出适时的更新，以便对资助金额能够作出

正确的评估。对于受资助者在出现或预视会出现取得资助金额和申报时有所

不同的情况时，基金会应该及时作出跟进，了解事实和原因，并能够参照

同时，基金会亦必须设立有效的机制，对出现申请者在申请期间或者获得基

金会资助后再得到其他机构进一步资助的情况，作出研究分析并采取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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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措施，以确保基金会的资助款项能在合理的情况下得到运用，避免受资

助者出现重迭取得赞助，而导致开支膨胀和浪费的情况。此外，基金会亦应

该加强与受资助者之间的沟通和共识，使之配合及时申报之义务。 

3.1.3.2 基金会在收到活动报告后，应该对有关的内容作出深入的分析，尤应关注受

资助者在活动期间所得到的收入，是否与基金会作出审批时的依据有所不同，

并对异常的情况展开调查研究。 

象的纳

入准则和对受资助者帐目审计的深度及广度范围和审查标准。在订立准则后

查和跟进，倘若发现存在明显的违规状况，应该及时作出处理并评估提起合

适和有效的处分之可能性（包括列入冻结名单或要求退回资助款项），以确保

的监督与运用。 

21,500澳门元及28,000澳门元。在上述两段

期间基金会对该等社团申请个案的资助审批资料，详见下表五： 

2010 年及 2011 年 1 至 7 月期间涉及某一界别社团的个案审批资料 

3.1.3.3 基金会有必要根据《资助审批内部条例》中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一条中之规定

履行其监察的职能，尽快落实对受资助方执行帐目进行调查和审计的监察机

制，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并且订定执行上的原则和细则，例如审计对

应与受资助者进行充分的沟通，让其清晰了解并作出相应的配合，解决基金

会和受资助者在帐目审查事宜上的分歧和障碍，落实执行有关的审查机制。 

3.1.3.4 基金会应该对未有履行提交活动报告的受资助者，就有关情况作出适当的审

公帑得到妥善

3.2 基金会以年度性定额制度发放的资助 

3.2.1 审计发现 

基金会目前仅对某一界别社团的资助申请，主要采用年度性定额制的资助方式。

参照2010年及2011年1至7月的资助清单，基金会对于该界别每个活动项目的经费申请

所发放之定额资助金额，分别于2010年为8,000澳门元及2011年为9,000澳门元，此外

2011年对活动场租发放之定额资助金额为

表五：

期间 批给 
个案总数 

定额批给

个案总数

超过定额的 
批给个案总数

不批准的 
个案总数 

资助总金额 

（澳门元） 

2010 年 1 月至 12 月 142 个 130 个 11 个 1 个 3,300,000 

2011 年 1 月至 7 月 124 个 117 个 6 个 1 个 5,039,000 

总数 266 个 247 个 17 个 2 个 8,339,000 

资料来源：由澳门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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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的资助发

批给金额

发现在2011上半年内合共有13个社团，在

具有相同会址及相同会长或理事长的情况下，使用了不同社团的名义而获得资助批给

上述资料显示，基金会对于大部分该界别社团申请项目已采用年度性定额制

放方式，原则上所有的申请的个案都会被受理并获得资助，只有17个个案的

超过年度定额，而且不批准的项目只有2个。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到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部分资助个案的申请社团具有相同的

登记会址，同时亦由相同的人士担任会长或理事长的职务。基于此，现对同时出现上

述两种情况的社团的申请作出了分析，结果

（详见下表六），涉及金额合共262,000澳门元。这13个案中包含了两种形式的资助，

一种是对活动经费的资助（9,000澳门元），另一种是对活动场地的资助（21,500澳门

元及28,000澳门元）。 

表六：2011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具有相同会址及相同会长或理事长的社团资料 

序号 申请者 会址 会长或理事长 

1 社团 1 

2 社团 2 
地址 A 会长甲 

3 社团 3 

4 社团 4 
地址 B 会长乙 

5 社团 5 
地址 C 会长乙 

6 社团 6 

7 社团 7 

8 社团 8 

9 社团 9 

地址 C 会长丙 

10 社团 10 

11 社团 11 
地址 D 会长丁 

12 社团 12 

13 社团 13
地址 E 

 
理事长戊 

资

经审查上述13个 资 符 助 条例》的规定，

例如：在申请文件已列出明细的预算收入及开支、按时递交活动结束后的报告、于报

告列出明细的实际收入及开支、并附有单据副本、剪报、相片等等。 

采用年度性定额制的资助方式，主要是在审批资助金额上作出了定额的规限，但

对于其他审批要件仍然会按既定的原则，例如每年只接受一次同性质活动的资助申

请，故此基金会原则上每年只对该等范畴同一个社团发放一次资助拨款。 

料来源：由澳门基金会提供 

案所递交的 料，均能 合基金会《资 审批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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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表示，行政委员会一直都有关注该等范畴社团存在类同身份的情况及作出

研究，且于2006年及2007年分别编制了相关的报告书。 

在2006年报告中，基金会对有关社团架构成员的重复问题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

据资

3.2.2 

根据基金会《资助审批内部条例》第八条至第十二条，当中订定了多项的原则及

考虑因素， 中第九条 项的不累积资助原则指明，除属特殊情况，每年只向

同一申请者 放一次资

对于有社团在申报相同的会址及相同的会长或理事长下，以不同社团的名义获得

资助批给， 中涉及13个社团合共获得资助款262,000澳门元。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社

团每年应该只能获得一次基金会的定额资助。然而，该等社团在同一年度中，分别向

基金会进行了活动经费的申请，上述情况令该等社团变相获得了每年多于一次的资助

发放，和基金会所订定之规则出现了矛盾。目前发现的13个个案，虽然未有对基金会

的资助发放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然而有关的状况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对于上述情况的分析意见如下： 

一） 现时基金 年度性定额制的 放情况，了解 会对大部

界别社团 目，已采用了年度性定额制的资助发放方式，当中

团都有按 定在申请及活动结束后递交所需资料，而基金会每

向每个申 一次资助。故 行年度性定 发放，

并没有出现抵触或违反第 54/GM/97 号批示及基金会《资助审批内部条例》

的情况。 

有效的分配和

料显示，重复者 多参与8个社团，但多数人只参加一个、或者两个社团，故此

除个别社团外，社团之间的管理机关成员重复并不严重。而同一职位尤其是主要负责

人（会长、理事长等）重复的亦不算多。而在2007年报告中，基金会分析了有关社团

在举办活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包括：场地租借困难、入不敷支等，同时亦发现不少

社团虽然每年只获一次的资助款，但源于对兴趣上的热忱，故此每年仍会举办超过一

场的表演。 

审计意见 

其 第一款e
发 助。 

当

针对 会执行 资助发 到基金

分该 的申请项

的社 照一般规

年只 请者发放 此，执 额制的资助

二） 然而对于使用同一登记会址、会长或理事长以及性质均相同的社团，基金

会应该针对实际情况作出平衡的考虑，严格把关，并加强和社团之间的沟

通，传递自律意识，令财政资源在不同的社团之间可以得到

利用。 

三） 对于其他界别范畴的社团，基金会亦有需要逐步开展研究定额制度发放资

助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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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建议基金会日后对该界别社团发放年度性定额资助时，需注意就相同会址及相同

会长

 审计建议 

或理事长下使用不同社团的名义所获得资助批给的数量，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要及

时加以控制，并订出长期的跟进措施。同时，对于其他界别范畴的社团，基金会可按

照该等范畴社团申请活动的情况，开展研究以年度性定额制度发放资助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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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审计对象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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